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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前言 

 

现在数码照相机已在全世界普及，更多的数码照相机使用者（以下简称“使用者”）需

要能够超越国家和语言的统一的操作接口，图解符号便是其中之一。 

本指南就是为了使数码照相机接口之一的图解符号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一认识而制作

的。 

本指南的制作以日本照相机工业协会的规格 DSCSG 002-1999《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号》

为中心，并随着数码照相机技术的发展，对其进行了修改。 

 

２．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以记录静止画面为主要功能的数码照相机的操作部、指标、选择模式（装

置）、连接部以及标记画面中作为接口的图解符号。 

 

３．图解符号的基本用法 

(1)  各图解符号根据各项中规定的“意义及适用”、“使用注意事项”、“应用事例”使用。 

 

(2)  虽然在本指南中记述了各图解符号的“名称”，但是，在不产生误解的情况下，也可以

使用其它不同的呼称。另外，关于称呼，最好同时参考有关数码照相机规格的 CIPA 

DCG-002-2007《关于数码照相机的规格指南》。 

 

(3)  如果线条的粗细在标记上或识别上、技术上出现问题，可以在不使使用者产生误解的

范围内进行调整。 

 

(4)  原则上，不得标记使“意义及适用”发生变化的内容。用于旋钮等旋转操作部时，应

确保其标记不使使用者产生误解。 

 

(5)  不规定各图解符号的使用色彩，但应确保具有反差，以便识别其意义。如果使用了彩

色，标记时应不使使用者产生误解。 

 

(6)  如果图解符号的周围使用边框，标记时应避免被误解为图解符号的一部分。 

 

(7)  如果本指南与日本照相机工业协会的规格 DSCSG 002-1999《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号》

以及 JCIS26-1997《照相机的图解符号》的图解符号发生重复，以本指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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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图解符号的解释 

４－１ 图解符号一览表 

表１所示的３０个项目为本指南的解释对象。 

表１ 图解符号一览表 

1 

 

 

拍摄记录模式 

2 

 

 

回放模式 

3 

 

 

通信模式 

4 

 

 

删除模式 

5 

 

 

删除一张 

6 

 

 

全部删除 

7 

 

 

曝光补偿 

8 

 

 

声音记录 

9 

 

 

带声音的图像 

10 

 

 

显示一览表 

11 

 

 

保护 

12 

 

 

受保护图像 

13 

 

 

画 质 

14 

 

 

压缩率 

15 

 

 

16 17 18 19 

 

 

 

20 

 

 

长焦（望远） 

21 

 

 

广角 

22 

 

 

23 

 

 

 

24 

 

 

 

25 

 

 

自拍装置 

26 

 

 

打开镜头 

27 

 

 

关闭镜头 

28 

 

 

单张拍摄 

29 

 

 

连拍 

30 

 

 

多重曝光 

 

４－２ 对每个图解符号的解释 

在下页之后的项目编号１～３０中，将对每个图解符号进行解释。 

在“名称”内标记为“Ａ／Ｂ”的，表示Ａ和Ｂ均可使用。

区域聚焦２ 

（中距离） 
区域聚焦３ 

（近距离） 
区域聚焦４ 

（超近距离） 
特写/宏观 

禁止闪光灯/频闪 闪光灯/频闪 削减红眼/补偿红眼 

区域聚焦 1 

（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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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拍摄记录模式 
 

编号

1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记录图像或声音等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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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回放模式 
 

编号

2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回放已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 

 

 

 

 

参考 

图解符号的方向非常重要，应采用不会产生误解的方向进行标记。 

另外，由于与以下所示的IEC60417-5084（Amplifier）以及

IEC60417-5107B（Normal run;normal speed）相似，在使用时，应确

保标记可以识别。 

 

 

     

 

 

 

 

 

IEC 60417-5084 
(Amplifire) 
 

IEC 60417-5107B 
(Normal run ; normal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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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通信模式 
 

编号

3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与其它设备进行通信的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 

 

 

 

 

 

 

原则上不限定对设备的输入或输出。 

任何通信手段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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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删除模式 
 

编号

4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删除已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模式。 

是删除一张或全部删除等的上位概念，表示删除的整体概念。 

 

使用注意事项 

 

 

 

 

 

 

 

 

 

 

 

 

 

 

 

 

 



CIPA 图解符号指南                                                                  DRAFT 

 7 

名称 

删除一张 
 

编号

5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删除已指定的图像或声音等。 

一般情况下是删除模式的下位概念。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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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全部删除 
 

编号

6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删除可以删除的所有图像或声音等。 

一般情况下是删除模式的下位概念。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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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曝光补偿 
 

编号

7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拍摄时的曝光补偿。 

（进入补偿模式、正在补偿等） 

 

使用注意事项 

 

 

 

 

 

 

不限定曝光补偿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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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声音记录 
 

编号

8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关于声音的操作手段。 

（开始录音、正在录音等） 

 

使用注意事项 

 

 

 

参考 

 

 

 

 

 

 

 

 

 

 

 

IEC 60417-5913 
(Handheld micr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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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带声音的图像 
 

编号

9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在图像中带有声音。 

 

使用注意事项 

 

 

 

 

参考 

应与用于确认设备动作的哔卟声音及开关功能区别进行标记。 

 

 

 

 

 

 

 

 

 

 

 

IEC 60417-5182 
(sound ;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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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显示一览表 
 

编号

10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将已记录的多张图像缩小后显示于同一画面。 

 

使用注意事项 

 

 

 

 

参考 

 

 

 

 

 

下图是与IEC60417-5517（Multiple picture display）进行整合后的

图解符号。 

 

 

 

IEC 60417-5517 
(Multiple picture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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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保护 
 

编号

11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为避免已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被删除而进行的保护。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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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受保护图像 
 

编号

12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对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已进行了保护。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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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画 质 
 

编号

13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所记录的图像的画质。 

是压缩率以及像素数等的上位概念，指整个画质。 

 

使用注意事项 

 

 

 

 

 

 

 

 

 

 

 

 

 

 

 

 

 



CIPA 图解符号指南                                                                  DRAFT 

 16 

名称 

压缩率 
 

编号

14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关于压缩率的操作手段。 

一般情况下是画质的下位概念。 

 

使用注意事项 

 

 

 

 

 

 

图解符号的方向非常重要，应采用不会产生误解的方向进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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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区域聚焦1（远距离） 
 

编号

15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远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 根据需要，也可以使用与以下所示的图解符号、区域聚焦2（编号16）、

区域聚焦3（编号17）、区域聚焦4（编号18）的任意组合。 

 

 

 

 

 

 

 

编号 16 编号 17 编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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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区域聚焦2（中距离） 
 

编号

16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中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 

 

 

 

 

 

 

根据需要，也可以使用与以下所示的图解符号、区域聚焦1（编号15）、

区域聚焦3（编号17）、区域聚焦4（编号18）的任意组合。 

 

 

 

 

 

 

 

 

 

 

 

编号 15 编号 17 编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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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区域聚焦3（近距离） 
 

编号

17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近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 

 

 

 

 

 

 

也可以使用与以下所示的图解符号、区域聚焦1（编号15）、区域聚焦2

（编号16）、区域聚焦4（编号18）的任意组合。 

 

 

 

 

 

 

 

 

 

 

编号 15 编号 16 编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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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区域聚焦4（超近距离） 
 

编号

18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超近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 根据需要，也可以使用与以下所示的图解符号、区域聚焦1（编号15）、

区域聚焦2（编号16）、区域聚焦3（编号17）的任意组合。 

 

 

 

 

 

 

 

 

 

 

 

编号 15 编号 16 编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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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特写/宏观 
 

编号

19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特写拍摄或者宏观拍摄。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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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长焦（望远） 
 

编号

20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拍摄镜头的长焦位置或长焦方向。 

 

使用注意事项 

 

 

 

 

应用事例 

 

 

 

 

 

 

相关规格 

最好与广角（编号21）配套使用。 

 

如果线条的宽度过细，例如表现微小凹凸的时候， 

可以如应用事例所示，省略树木的根部标记。 

 

 

 

 

 

 

 

 

 

 

 

 

 

 

 

 

编号 21

IEC 60417-5540 
(TELE(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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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广角 
 

编号

21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拍摄镜头的广角位置或广角方向。 

 

使用注意事项 

 

 

 

 

应用事例 

 

 

 

 

 

 

相关规格 

最好与长焦（编号20）配套使用。 

 

如果线条的宽度过细，例如表现微小凹凸的时候， 

可以如应用事例所示，省略树木的根部标记。 

 

 

 

 

 

 

 

 

 

 

 

 

 

编号 20

IEC 60417-5539 
(Wide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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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闪光灯/频闪 
 

编号

22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闪光灯或频闪的发光模式设定及其它相关标记（Ｘ接

点、同步快门速度、发光准备状态等）。 

使用注意事项 

 

 

 

 

参考 

由于与以下所示的IEC 60417-5036（Dangerous voltage）相似，在使

用中应注意区别标记。 

 

 

 

 

 

 

 

 

 

 

 

 

 

 

 

IEC 60417-5036 
（Dangerous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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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禁止闪光灯/频闪 
 

编号

23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禁止闪光灯或频闪。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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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削减红眼/红眼补偿 
 

编号

24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削减红眼模式或红眼补偿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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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自拍装置 
 

编号

25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自拍装置。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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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打开镜头 
 

编号

26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打开镜头盖等盖板及其标记。 

 

使用注意事项 

 

 

 

 

 

应用事例 

 

 

 

 

 

 

参考 

最好与关闭镜头（编号27）配套使用。 

本图解符号与以下所示的ISO7000-0024意义 

相同，但该标记还是便于理解打开镜头前盖的情况。 

如果线条的宽度过细，例如表现微小凹凸的时候， 

也可以如应用事例所示，采用涂黑标记。 

 

 

 

 

 

 

 

 

 

 

 

ISO 7000-0024 
(Open a container) 

编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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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7000-0025 
(Close a container) 

名称 

关闭镜头 
 

编号

27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关闭镜头盖等盖板及其标记。 

 

使用注意事项 

 

 

 

 

 

应用事例 

 

 

 

 

 

 

参考 

最好与打开镜头（编号26）配套使用。 

本图解符号与以下所示的ISO7000-0025意义 

相同，但该标记还是便于理解关闭镜头前盖的情况。 

如果线条的宽度过细，例如表现微小凹凸的时候，， 

也可以如应用事例所示，采用涂黑标记。 

 

 

 

 

 

 

 

 

 

 

编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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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单张拍摄 
 

编号

28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在一次快门线操作中拍摄一张照片的拍摄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 

 

 

 

 

 

 

最好与连拍（编号29）或多重曝光（编号30）组合使用。 

 

 

 

 

 

 

 

 

 

 

 

编号 29 编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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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连拍 
 

编号

29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在一次快门线操作中，进行连续拍摄的拍摄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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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多重曝光 
 

编号

30 
 

  

  

意义及适用 该标记用于表示对一张拍摄图像进行多重曝光的拍摄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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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本注释部分是对正文所记戴的事项以及与此相关的事项进行说明,而非指南的一部分。 

 

１．应用于其它产品 

虽然本指南是适用于数码照相机的，但也不妨碍应用于胶卷照相机、摄像机、各种信

息设备、各种相关产品等。 

 

２．关于本指南的制定 

 ２－１ 背景 

照相机图解符号的标准化，起源于 1980 年 12 月成立的财团法人日本机械设计中心

(JMDC)编制的照相机图解符号研究会的胶卷照相机用图解符号。JMDC 解散后，JCIA（日

本照相机工业协会）继承了其理想，于 1997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日本照相机工业协会的规

格 JCIS26-1997《照相机的图解符号》。 

数码照相机图解符号的标准化，起源于 1998 年 1 月在日本照相机工业协会数码照

相机委员会成立的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号ＷＧ，对数码照相机特有的新图解符号进行了创

作、规范化作业，于 1999 年 7 月编制完成了日本照相机工业协会的规格 DSCSG 002-1999

《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号》。 

之后，虽然是数码照相机，但在继承了胶卷照相机的图解符号部分，依然采用了

JCIS26-1997《照相机的图解符号》，同时与 DSCSG 002-1999《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号》结

合应用。在此期间，数码照相机技术飞速发展，以往使用的图解符号有些已不再符合实际

需求，需要创建新图解符号。 

于是，需要汇总数码照相机中能够使更多的使用者统一操作的图解符号，在此，首先

修改了以前的图解符号，制定了本指南。 

 

２－２ 本指南的图解符号 

  ２-２-1 电子数据化 

DSCSG 002-1999《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号》的图解符号虽然已经电子数据化，但是

CJCIS26-1997《照相机的图解符号》的图解符号尚未进行电子数据化，因此，在登载本指

南时，还新建了电子数据。创建该电子数据时，与DSCSG 002-1999《数码照相机・ 图解

符号》一样，根据下述的IEC80416-1:2001 描绘图解符号的图解符号原则，进行了整体调

整。 

IEC80416-1:2001 Basic principles for graphical symbols for use on equipment

－Part 1: Creation of symbol orig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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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 主要修改项目 

修改后，登载于本指南上的图解符号，从 DSCSG 002-1999《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

号》的 17 个项目中选择了 14 个项目，从 JCIS26-1997《照相机的图解符号》的 24 个

项目中选择了 16 个项目，并对以下内容进行了修改。 

 

（１）名称 

・ 编号 5 删除一张，编号 28 单张拍摄 

结合数码照相机的情况，将拍摄张数由“Coma”变更为“张”。 

・ 编号 19 特写／宏观 

“宏观”的标记使用例也较多，因此变更为“特写／宏观”。 

・ 编号 22 闪光灯／频闪 

删除了“电子”和“记号”，追加了“／频闪”。 

・ 编号 23 禁止闪光灯／频闪  

追加了“／频闪”，将“解除”变更为“禁止”。 

・ 编号 24 削减红眼/红眼补偿 

将“削减红眼”变更为“削减红眼/红眼补偿”。 

 

上述事项也已反映在“意义及适用”内。 

 

（２）图解符号 

・ 编号 7 曝光补偿 

修正了框格宽度。 

・ 编号 26 打开镜头，编号 27 关闭镜头 

修正了变形的圆以及内部形状的图形。 

・ 编号 28 单张拍摄，编号 29 连拍，编号 30 多重曝光 

将矩形图形按照编号 2“回放模式”的矩形进行了修正。 

 

（３）意义及适用 

・ 表述方法全部用“该标记用于表示～”。另外，“指标”、“操作部”、“选择

模式”、“选择装置”等已经在“2．适用范围”内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在此予以

删除。 

・ 编号 13 画质 

  删除“记录像素数”，将全文修改为“该标记用于表示记录图像的画质。是压

缩率以及像素数等的上位概念，指整个画质”。 

・ 编号 20 长焦（望远），编号 21 广角 

在开始部分添加了“拍摄镜头的～”。 



DRAFT 

 35 

・ 编号 22 闪光灯／频闪  

  将全文修改为“该标记用于闪光灯或频闪的模式设定，以及其它的相关标记（Ｘ

点、同步快门速度、发光准备状态等）。”。   

・ 编号 28 单张拍摄 

在开始部分添加了“在一次快门线操作中拍摄一张～”。 

・ 编号 29 连拍 

  将全文修改为“该标记用于表示在一次快门线操作中连续拍摄的拍摄模式”。 

・ 编号 30 多重曝光 

删除“对单 Coma 照片进行双重曝光～”，修改为“对一张拍摄图像进行多重曝光

～”。 

・ 对于“名称”内包括斜杠“／”的情况，使用了“～或～”。 

 

（４）使用注意事项 

・ 全文将“误认”变更为“误解”。 

・ 编号 3 通信模式 

 删除了“线控等”。 

・ 编号 15、编号 16、编号 17、编号 18 区域聚焦类 

删除了“组合～4 种记号后使用”。 

・ 编号 19 特写／宏观 

删除了“原则上，组合～4 种记号后使用”。 

・ 编号 25 自拍装置 

删除了“也适用于电子式～”。 

・ 编号 20 长焦（望远）、编号 21 广角、编号 26 打开镜头 

编号 27 关闭镜头 

  将部分“记号”变更为“图解符号”，记述了对微小凹凸的处理方法。 

・ 编号 28 单张拍摄 

删除了“记号”，将句末变更为“最好～”。 

・ 编号 23 禁止闪光灯／频闪  

 删除了“图解符号例”。 

 

（５）应用事例等 

・ 编号 20 长焦（望远）、编号 21 广角、编号 26 打开镜头 

编号 27 关闭镜头 

标记时增加了“应用事例”。 

 

（６）正在研究的图解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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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示的是研究课题的 10 个图解符号项目。 

 

DSCSG 002-1999《数码照相机・ 图解符号》3 个项目 

・ 附录 1 编号 10 存储卡 

・ 附录 1 编号 11 警告无存储卡 

・ 附录 1 编号 17 记录像素数 

 

JCIS26-1997《照相机的图解符号》7个项目 

・ 附录 2 编号 8 逆光曝光补偿 

・ 附录 2 编号 19 检查电池 

・ 附录 2 编号 20，编号 21 圆柱型电池 

・ 附录 2 编号 22 纽扣型电池 

・ 附录 2 编号 23、编号 24 锂电池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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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解符号 名  称 意义及适用 

1 

※ 

 拍摄记录模式 表示记录图像或声音等的模式。 

2 

※ 

 回放模式 表示回放已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的模式。 

使用时不得旋转图解符号的方向。另外，由于本图解符号与 IEC60417-5084

（Amplifier）以及 IEC60417-5107B（Normal run;normal speed）相似，

在使用时应注意区别。 

 

3 

※ 

 通信模式 表示与其它设备进行通信的模式。 

原则上不限定向设备输入或输出。任何通信手段均可（线控等）。 

4 

※ 

 删除模式 表示删除已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的模式。 

是删除一 Coma 或全部删除的上位概念，表示删除的整体概念。 

5 

※ 

 删除一 Coma 表示删除已指定的图像或声音等。 

原则上是删除模式的下位概念。 

6 

※ 

 全部删除 表示删除可以删除的所有图像或声音等。 

原则上是删除模式的下位概念。 

7 

※ 

 曝光补偿 表示拍摄时的曝光补偿（进入补偿模式/正在补偿等）。 

不限定曝光补偿量的大小。 

8 

※ 

 声音记录 表示关于声音的操作手段（开始录音/正在录音等）。 

 

参考：EIAJ CP-1104-33060（话筒） 

9 

※ 

 带声音的图像 表示在图像内带有声音。 

应留意与设备动作确认时的哔卟声音和开关功能的识别。 

参考 IEC60417-5182(sound;audio) 

 

附录１： DSCSG 002-1999 《数码照相机・图解符号》 一览表  
数码照相机委员会 日本照相机工业协会 1999 年 7 月制定 

注 1）本一览表是从 DSCSG002-1999 引用的。 

注 2）编号项目内的※记号表示是登载于本指南内的项目。图解符号、名称、意义及适用均依据

本指南。 

IEC 60417-5084 IEC 60417-51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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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储卡 表示设置存储卡的部位，以及在设备内设置有存储卡。 

原则上不限定存储卡的种类，也可以用于表示插入方向。 

图解符号的方向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变。 

根据存储卡的种类，也可以改变图解符号的纵横比例、细节部位。 

(例) 

11  警告无存储卡 表示警告未在设备内设置存储卡。 

原则上不限定存储卡的种类。图解符号的方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变，

但是斜线应保证从左上向右下的倾斜状态。根据存储卡的种类，也可以改

变图解符号的纵横比例、细节部位。 

（例） 

12 

※ 

 显示一览表 表示将已记录的多 Coma 图像缩小后显示于同一画面上。 

本图解符号是与 IEC60417-5517（Multiple picture display）进行整合

后制作的。 

 

参考 IEC60417-5517（Multiple picture display） 

13 

※ 

 保护 表示为避免删除已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而进行的保护。 

14 

※ 

 受保护图像 

 

 

表示对已记录的图像或声音等进行了保护。 

15 

※ 

 画质 表示记录图像的画质（压缩率/像素数等）。 

是压缩率、记录像素数的上位概念，指整个画质。 

16 

※ 

 压缩率 表示关于压缩率的操作手段。 

原则上是画质的下位概念。 

使用时不得旋转图解符号的方向。 

17  记录像素数 表示关于记录像素数的操作手段。 

原则上是画质的下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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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图解符号 名称 意义及适用 

1 

※ 

 

区域聚焦 1 

（远距离） 

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远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原则上采用以下 4 种记号的组合模式。根据需要，也可以

采用任意组合。 

 

2 

※ 

 

区域聚焦 2 

（中距离） 

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中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原则上采用以下 4 种记号的组合模式。根据需要，也可以

采用任意组合。 

3 

※ 

 区域聚焦 3 

（近距离） 

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近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原则上采用以下 4 种记号的组合模式。根据需要，也可以

采用任意组合。 

4 

※ 

 区域聚焦 4 

（超近距离） 

用于表示拍摄距离的超近距离。 

使用注意事项：原则上采用以下 4 种记号的组合模式。根据需要，也可以

采用任意组合。 

5 

※ 

特写 用于表示特写拍摄。 

 

使用注意事项：原则上与区域聚焦记号配套使用。 

根据需要也可以单独使用。 

6 

※ 

长焦（望远） 用于表示长焦的位置或长焦的方向的指标以及操作部。 

 

使用注意事项：原则上与广角的记号配套使用。 

7 

※ 

 

广角 用于表示广角的位置或广角的方向的指标以及操作部。 

 

使用注意事项：原则上与长焦的记号配套使用。 

8 

 

逆光曝光补偿 用于表示逆光曝光补偿的操作部、指示以及警告。 

 

使用注意事项：不限定曝光补偿量的大小。 

 

附录２： JCIS 26-1997《照相机的图解符号》 一览表 
日本照相机工业协会 1997 年 6 月 10 日制定 

注 1）本一览表是从 JCIS 26-1997 引用的。 

注 2）编号项目内的※记号表示是登载于本指南内的项目。图解符号、名称、意义及适

用均依据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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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电子闪光灯 

相关记号 

用于表示Ｘ接点、同步快门速度以及发光准备状态等电子闪光灯的相关指

示以及电子闪光灯。 

 

使用注意事项：本记号与以下 IECPub.417-5036a（危险电压）的记号相似，

在使用中应注意区别。 

10 

※ 

 解除闪光灯 用于表示解除电子闪光灯进行发光的指示以及解除。 

 

使用注意事项：如果用于 LCD 标记，也可以使用以下记号。 

11 

※ 

 

削减红眼 用于表示削减红眼模式的操作部以及选择模式的指示。 

12  胶卷回绕 用于表示胶卷回绕操作部、指示以及正在动作。 

 

使用注意事项：当胶卷的回绕方向相反时，也可以如下图变更左右方向。

13 

※ 

 

自拍装置 用于表示自拍装置的操作部、指标以及正在动作。 

 

使用注意事项：也适用于电子式自拍装置。 

14 

※ 

 打开镜头 用于表示打开镜头盖等的盖板的及其操作部。 

使用注意事项：最好与关闭镜头的记号配套使用。 

备注：本记号与下图的 ISO7000-0024 意义相同，但是，打开镜头前盖时，

本记号易于理解。 

15 

※ 

 关闭镜头 用于表示关闭镜头盖等盖板的标记及其操作部。 

使用注意事项：最好与打开镜头的记号配套使用。 

備考：本记号与下图的 ISO7000-0025 意义相同，但是，关闭镜头前盖时，

本记号易于理解。 

16 

※ 

 拍摄一 Coma 用于表示对一 Coma 照片进行单一曝光的拍摄模式的选择装置以及指示拍

摄模式。 

 

使用注意事项：应与“连拍”记号或“多重拍摄”记号配套使用。 

17 

※ 

 

连拍 用于表示一系列连拍的拍摄模式的选择装置以及指示拍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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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多重曝光 用于表示对单 Coma 图像进行两重（或多重）曝光的操作装置以及指标所要

求的拍摄模式。 

19  电池检查 用于表示确认电池电压的操作部以及警告。 

使用注意事项：如下图所示，也可以上下、横竖或左右颠倒使用。  

 

 

在用于表示锂电池的残余电量时，请参考 JCIS24-93。 

20  圆柱型电池 1 用于表示具有凸部的圆柱型电池的电池收容部以及指示收容状态。 

使用注意事项：根据电池的方向以及指示的部位，也可以使用以下记号。

备注：该符号与 IECPub.417-5002a（电池的位置）的使用目的相同，但是

因需要指示正确方向，增加了-（负号）。 

21  圆柱型电池 2 用于表示 CR123A 等圆柱型电池的电池收容部以及指示收容状态。 

使用注意事项：根据电池的方向以及指示的部位，也可以使用以下记号。

22  纽扣型电池 用于表示 SR44 等纽扣型电池的电池收容部以及指示收容状态。 

使用注意事项：对于两个以上的电池，也可以如下表示。 

23  锂电池组 1 用于表示２CR5 等锂电池组的电池收容部以及指示收容状态。 

使用注意事项：根据电池的方向以及指示的部位，也可以使用以下记号。

24  锂电池组 2 用于表示 CR-P2 等锂电池组的电池收容部以及指示收容状态。 

使用注意事项：根据电池的方向以及指示的部位，也可以使用以下记号。

 

 

 

 

IEC Pub.417-50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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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审议委员 

   对于制定本指南的审议，是在标准化委员会·技术作业部·图解符号分科会已审议的原

方案基础上，由标准化委员会·技术作业部·图解符号分科会进行的。另外，关于本指南的

标记事项，也参考了标准化委员会·技术作业部·分类分科会的意见。 

委员如下所示。 

 

３-１标准化委员会 

３-２技术作业部 

３-３图解符号分科会 

３-４分类分科会 

   



 

 

 

 

 

 

 

 

 

 

 

 

 

 

 

 

 

 

 

 

 

 

 

 

 

 

严禁擅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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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中间法人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对于本指南的内容所涉及的工业

所有权，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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